	防 城 港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防财采〔2020〕16号


防城港市财政局关于全面启用政府采购

电子卖场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全市各预算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各相关供应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电〔2020〕42号），进一步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提高政府采购规范化、透明化程度，提升政府采购效率和效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20〕1号），结合我市政府采购工作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启用电子卖场时间

全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于2020年6月8日全面启用。

二、电子卖场五大功能

电子卖场主要包括五大功能模块：网上超市、在线询价、反向竞价、协议供货、定点采购。

（一）网上超市。网上超市是指经公开征集确定入围的供应商，对其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等相关信息在网上进行维护，采购人在规定的品目范围内网上实施采购的一种采购模式。

（二）在线询价。在线询价是指采购人通过网上电子化方式实施采购，由采购人向供应商发出采购产品信息的需求或询价单，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提交响应表或报价单，在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需求且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报价最低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一种采购模式。

（三）反向竞价。反向竞价是指采购人通过网上电子化方式实施采购，由采购人明确确定一个采购品牌及规格型号的商品，由多家供应商在约定的规则和时间内依次出价，最后由全部实质性响应并满足采购需求且出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一种采购模式。

（四）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是指对采购金额小、数量多、次数频繁的政府采购项目，事先通过公开招标或其它政府采购方式，统一确定一定时期内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及其所供产品的品牌、价格、供货期限、服务承诺等内容，用协议或定点的形式加以明确，各采购人在现有协议、定点范围内进行采购的一种采购模式。
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的电子卖场限额标准及采购程序和成交规则按照市、各县（市、区）财政部门下发的有关通知规定执行。

三、电子卖场采购限额标准

（一）网上超市：

1.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除定点采购、协议供货外，且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30万元以下（含30万元）的货物，通过网上超市采购，并编制采购计划报财政部门备案；

2.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外，且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30万元以下（不含30万元）的，网上超市可以提供的，也可在网上超市采购，不需要编制和备案采购计划。

（二）在线询价、反向竞价：

1.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除定点采购、协议供货外，且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为10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通过在线询价或反向竞价实施采购，并编制采购计划报财政部门备案；

2.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分散采购限额30万元以上（含本数）10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通过在线询价或反向竞价实施采购，并编制采购计划报财政部门备案；

3.在线询价、反向竞价失败的，网上超市有相同商品可转为网上超市采购。
（三）协议供货、定点采购：
1.我市电子卖场协议供货品类有：公务车辆；定点采购品类有：公务车辆维修、公务车辆保险、小额零星工程；
2.原属我市公开招标入围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办公电器及办公家具供应商，合同到期后，我市不再通过公开招标入围方式产生供应商，而是通过采用公开征集承诺入围等方式产生；

3.公务车辆维修、公务车辆保险、小额零星工程等定点采购品类，按市、各县（市、区）财政部门下发的有关通知执行。
四、电子卖场采购程序及成交规则

（一）网上超市：网上超市实行直接订购

1.采购网上超市十四类产品中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的：

采购人择优选定供应商及商品，通过网上超市系统直接发起订购，供应商在约定时间内确认订单并供货。网上超市商品价格为采购最高限价，采购人可通过协商议价方式降低采购成本。采购人认为相同品牌和型号的商品在其他市场价格更低的，可以从其他市场采购，在报销时提供网上超市价格截图，产生交易纠纷的，由采购人自行负责。

2.采购网上超市十四类产品中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的：

在电子卖场“网上超市”搜索所需商品→加入购物车→采购计划备案→回到购物车确定下单→关联已通过的采购计划→提交订单→审核合同→收货、验收（供应商发货后）→结算管理→在结算单列表→创建结算单→上传发票→提交备案
（二）在线询价

1.主要流程：采购计划备案→创建询价单及审核→供应商报价→采购人确认成交结果→供应商按合同模板起草合同→合同签订及备案→验收
2.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向潜在供应商发出采购信息和询价单，让其在约定的时间内提交响应表和报价单，在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需求且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确定最低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报价时间较早者为成交供应商。

3.在线询价单发起类型分自定义需求、指定参数模版、推荐品牌型号3种类型：

（1）自定义需求方式。集成类或者服务类项目可采用自定义需求方式，即采购人根据采购需要，自行拟定商品的功能要求、技术参数、服务内容要求等采购需求，并发起询价。

（2）指定参数模版方式。商品的技术参数精细化要求较高的项目可采用指定参数模版方式，即采购人根据商品类目对应的属性及参数模版制定采购需求，并发起询价。

（3）推荐品牌型号方式。对自定义需求方式和指定参数模版方式均不适合的，采购人可采用推荐品牌及型号方式，但推荐商品品牌数量应当不少于3个，并将商品品牌、型号以及属性值、数量等作为采购需求发起询价,供应商应仅就推荐品牌进行报价。

4.在线询价采用最低价成交，即询价响应时间截止后，对全部实质性响应的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最低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报价时间较早者成为成交供应商。单一商品在线询价项目的最高限价应为同时段网上超市该商品的最低价格。

5.在线询价响应供应商原则上不少于3家。响应供应商不足3家的，采购人可直接放弃询价结果或转其他采购方式，也可将在线询价截止时间顺延3个工作日。
（三）反向竞价

1.主要流程：采购计划备案→创建反向竞价单（或直接在网上商品中选择一个确定的商品）→供应商竞价→采购人确认成交结果→采购人成交结果确认→供应商按合同模板起草合同→合同签订及备案→验收
2.反向竞价采购适用于采购需求为单一产品或同一品牌的采购项目。由采购人按照采购需求明确确定一个品牌型号的商品（或直接在网上超市商品中选择一个确定的商品），由多家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依次出价，最后由全部实质性响应采购需求且出价最低的供应商成为成交供应商。
3.采用反向竞价采购方式的，采购人应根据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制定需求内容，生成竞价单，相关技术、服务等要求应完整、明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

4.反向竞价采用公开竞价方式。供应商不需提前报名，可在规定的规则和时间内随时报价，最低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如反向竞价商品在网上超市有相同产品的，应以网上超市最低价作为反向竞价起拍价，反向竞价的响应供应商应当不少于2家，反向竞价失败的，采购人可重新发起竞价或转网上超市采购。
（四）发布采购公告

在线询价和反向竞价应发布采购公告，即：在线询价为创建询价单，反向竞价为创建反向竞价单。在线询价公告发出之日至供应商报价截止之日，应不少于3个工作日；反向竞价公告发出之日至供应商竞价开始之日，应不少于3个工作日。

（五）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及采购结果公告

1.网上超市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订单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在确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

 2.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在线询价、反向竞价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结果确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确定的采购标的、规格型号、成交金额、成交数量、技术和服务等事项，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

3.采购人或供应商不得随意撤销成交结果或采购合同。有正当理由确需撤销成交结果或采购合同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将撤销理由提交财政部门备案。在线询价、反向竞价采购结果撤销的，由电子卖场系统自动推送采购结果撤销公告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
4.采购结果确认后，由电子卖场系统自动公开成交结果，推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同时将成交结果信息推送告知所有参与该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六）合同公告及备案

采购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应当按规定于2个工作日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发布合同公告。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在线上创建合同和确定合同的，由电子卖场系统推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签订纸质合同的，由供应商在电子卖场系统录入相关信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发布合同公告。

（七）组织履约验收

采购单或合同生效后，供应商应按采购单、合同、协议约定提供货物、工程及服务，及时将商品、发票等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电子卖场系统，采购人应在30日内予以确认。

采购人收货或接受服务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单或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等要求，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复杂或者技术性很强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在提出采购需求时明确可适当延长验收的时间，有特殊情况需延期验收的，双方应事先达成一致意见。采购人完成对供应商履约情况验收程序后，将相关信息录入电子卖场系统。

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应按照协议、合同约定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及时付款。

五、监督管理

电子卖场实行动态管理，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采购人电子卖场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电子卖场的供应商依法依规进行管理考评和监督检查。

参与电子卖场的采购人、供应商均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按规定的权限、程序开展采购工作，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管理考评和监督检查，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

六、其他事项

（一）采购人和供应商可登录政采云平台首页右上角“服务中心-帮助文档”下载“电子卖场各模块各角色的操作指南”；
（二）各采购人和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或意见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反馈：
市本级财政局：郑  智，0770-6102976;

港口区财政局：农卓妮，0770-6106079；

防城区财政局：黄志勇，0770-2218602；

上思县财政局：沈佩丹，0770-8521708。

政采云平台客服电话：400-881-7190。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采购电子卖场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政府采购计划备案索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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